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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份《家庭教育令》：

不得让孩子单独与保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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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6 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里，当听到

法官念出“被告怠于履行其抚养义务和承担监护职责”时，坐在被

告席上的陈某再也抑制不住，隔着口罩抽泣。 最终法院判决女儿

茜茜的抚养权仍然归陈某所有， 但对其失职行为依法予以纠正，

并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

据悉，这是家庭教育促进法自从今年 1 月 1 日施行后，全国

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该令规定，陈某不得让 8 岁的茜茜

（化名）单独与保姆居住，茜茜应与母亲陈某同住，并由陈某本人

或近亲属亲自养育、陪伴茜茜。 如违反裁定，法院将视情节轻重，

对监护人予以训诫、罚款、拘留。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茜茜父母离婚后，双方都对女儿的生理、心理与情感需求多

有忽视，但又都要争夺茜茜的抚养权，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茜茜表

达出更愿意和母亲继续共同生活的意愿。 法院审理认为，应该再

给予茜茜母亲一次自我纠错的机会，但对陈某目前的失职行为依

法予以纠正，依法对陈某发出《家庭教育令》，有效期一年。

这份《家庭教育令》裁定：陈某应多关注茜茜的生理、心理状

况和情感需求，具体做法为与学校老师多联系、多沟通，保持与老

师至少每周一次的联系频次，了解茜茜的详细生活状况。 如陈某

违反裁定，法院将视情节轻重，予以训诫、罚款、拘留；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家长从此以后要学会依法带娃，不是给钱就可以，给一口饭

吃就可以，必须履行照顾、关怀等责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

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主任钟玺波表示。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家庭教育令》内容主

要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即针对未成年子女及监护人的

相关权利义务，以及对监护人监督规范相关行为。

茜茜的案例，体现了家庭教育促进法不仅有针对性地列举了

多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还给家长提了个醒———一旦违反相关

规定，国家就会出手进行干预。相关部门如何介入？对于拒不履行

家庭教育责任的家长来说更多是纠偏，帮助家长更好地开展家庭

教育。 该法在审议过程中，删除了一审稿中的罚款、拘留等惩罚措

施，改为对家长的批评教育、劝诫制止、予以训诫等措施。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另一大亮点是强调立德树人。 而要想发挥

家庭教育在孩子品德教育和人格养成方面的优势，还有一个问题

无法回避，那就是“双减”。

2021 年 7 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家

庭教育促进法，自然肩负起落实“双减”的重任。 家庭教育促进法

规定严管校外培训机构，提升学校教学质量，都有助于推进“双

减”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才是真正让政策落地的关键。

许多人表示不解，他们担心这会让“双减”的责任全部落到家

长身上。

对此，上海市家长教育研究会首席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杨雄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贯彻落实中央“双减”文件精神，将家

庭教育从学校教育的附庸地位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相互配合。 同时，又明确了政府、村（居）民委员会、中小学、

幼儿园、其他有关社会公共机构等不同主体在促进家庭教育方面

均有责任和义务。

杨雄表示，该法回应了公众对“双减”政策的关注和顾虑，在

其中相关法律条款与该政策相呼应，并明确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界限。 根据这项法律，学校将在“双减”政策下承担更重要的

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 法律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

供指导、支持和服务，专设“社会协同”一章，规定学校等社会力量

对家庭教育的协同任务。 在“双减”背景下，重点是要促进家校形

成“减负”共识，协同育人。

在参与一些学校社工的督导过程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

经济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吕新萍发现，热心参加家长会等

活动的家长，通常都比较关注家庭教育。 而孩子出现问题的家庭，

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并不高。 希望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能真正

辐射到有需要的家庭。

在该法律立法顾问、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

理与法律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苑宁宁看来，家庭教育促进法集中

体现了两个关键词“指引”“赋能”：“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指引，通过

法律的方式告诉父母，你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家长，引导着你去

按照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理念去教育孩子；第二个关键词是赋能，

的确父母也需要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可

以向我们的公共体系获取相应的帮助， 也学习到相关的知识，然

后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

拒绝“丧偶式育儿”，

叫停“家法伺候”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 哪些条款会成为家长可能触到的

“红线”？

法律专家介绍，比如近年来流行词“丧偶式育儿”，指家

庭教育中一方（多指父亲）的显著缺失。有的父亲很少参与孩

子的学习生活、教育成长，大多是当一个“甩手掌柜”，将孩子

丢给妻子照顾。 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在家庭责任方面对

父母的责任作出了详细规定， 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拒绝、

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以及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所在单

位，以及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均可以

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再如第二十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

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

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虽然民法典中规定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是父母双方的法定

义务，但实际生活中父母离婚，孩子往往由父母一方直接抚养，

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直接抚养的一方会认为孩子归我了，对方

不能干涉我对孩子的教育； 支付抚养费的一方有时也会认为，

我的责任只是承担孩子费用，教育不是我的事，这些想法和观

点都是不合法的，严重时可以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其进行批

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又如第二十二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这条

规定说明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孩子学业和其他方面平

衡教育的原则，但并未直接规定违反本条的直接法律责任。

但如果孩子感觉压力太大，是可以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其他规定，向学校等家庭教育的协同机构反映、求助。

当然， 对普通家庭影响最直接的可能是第二十三条、第

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这几条意味着“棍棒底下出孝

子”的传统观念将抛弃，以“家法伺候”为借口打骂儿童的行

为将被视为家庭暴力，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

力法》等法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违反家庭教育促进法规

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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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2日~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

家庭教育法） 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这

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

行专门立法， 家庭教育从

“家事”上升到“国事”。 这

部法律的出台也催生了一

个 网 络 热 词———依 法 带

娃。

该部法律分为六章五

十五条，分别从家庭责任、

国家支持、 社会协同和法

律责任等方面对未成年人

监护人和社会对家庭教育

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划

分和规定。 这是继 《教育

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后，又一部教育

领域的重磅法规。

记者 郭爽

综合自新华网、 湖南高

院、全国妇联女性之声等

焦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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